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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

建築處理原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

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

建築處理原則 

臺中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

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

建築處理原則 

名稱未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中市政府為執行臺

中市領有使用執照建

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

地或合併鄰地申請建

築，特訂定本原則。 

一、臺中市政府為執行臺

中市領有使用執照建

築基地（以下簡稱建

築基地）範圍內部分

土地單獨或合併鄰地

申請建築，特訂定本

原則。 

刪除簡稱及用語修正。 

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應

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

分割辦法完成地籍分

割後，始可於原使用

執照範圍內部分土地

或合併鄰地申請建

築。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有

下列情形之一，且分

割後之每筆建築基地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

三款、第四款及臺中

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

例規定之最小寬度與

深度者，得不受前項

規定之限制: 

(一)因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辦理

逕為分割。 

(二)因辦理市地重劃

或區段徵收分

割。 

(三)於中華民國七十

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應

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

分割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完成地籍分

割後，始可單獨或合

併鄰地申請建築。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有

下列情形之一，且分

割後之每筆建築基地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

三款、第四款及臺中

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

例規定之最小寬度與

深度者，得不受前項

規定之限制: 

(一)因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辦理

逕為分割。 

(二)因辦理市地重劃

或區段徵收分

割。 

(三)於中華民國七十

五年二月三日

一、查建築基地法定空地

分割辦法之訂定發布

日為七十五年一月三

十一日，依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十三條規定

計算，應自七十五年

二月二日起生效，第

三、四款配合法令生

效日期修正。 

二、刪除簡稱及用語修

正，並配合本行政規

則名稱統一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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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二月一日

以前已領有使

用執照且完成

地籍分割及整

界。 

(四)於中華民國七十

五年二月一日

以前已領有建

造執照，或已提

出申請而於中

華民國七十五

年二月二日以

後領有建造執

照，其領有使用

執照後三年內

依建築物坐落

範圍辦理地籍

分割。 

依臺中市畸零地使用

自治條例第九條但書

規定申請建築者，不

適用前項規定。 

以前已領得使

用執照且完成

地籍分割及整

界。 

(四)於中華民國七十

五年二月三日

以前已領得建

造執照，或已提

出申請而於中

華民國七十五

年二月四日以

後領得建造執

照，其領得使用

執照後三年內

依建築物坐落

範圍辦理地籍

分割。 

依臺中市畸零地使用

自治條例第九條但書

規定申請建築者，不

適用前項規定。 

三、前點第二項免辦理法

定空地分割證明書之

建築基地，於原使用執

照範圍內部分土地或

合併鄰地申請建築時

，檢討方式如附表及附

圖一。 

在原使用執照範

圍內，其建築物各層至

天際垂直區劃為同一

權利主體，使用互不影

響，且與地籍分割線一

致者，其部分地號土地

建築物拆除新建、增建

、改建、修建時，得免

經原建築基地其他地

三、前點免辦理法定空地

分割證明書之建築基

地，單獨或合併鄰地

申請建築時，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在原使用執照範

圍內，申請新建

建築基地符合

現行法定建蔽

率及容積率。 

(二)在原使用執照範

圍內，賸餘建築

基地與申請新

建建築基地合

併計算符合原

有法定建蔽率

一、補充本點免辦理法定

空地分割證明書之建

築基地適用情形為第

三點第二項。  
二、原｢單獨｣用詞修正為

｢原使用執照範圍內

部分土地｣，並修正其

部分土地或合併鄰地

申請建築時之檢討方

式。 

三、便於申請人了解適用

規定，增訂附表並增

訂地籍重測以致基地

面積與原使用執照核

准不同時之基地面積

檢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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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

權人同意。 

。但單獨申請新

建建築基地之

建築面積，不超

過原有建築面

積者，不在此限

。 

(三)合併之鄰地建築

基地符合現行

法定建蔽率及

容積率。 

在原使用執照範圍內

，其建築物各層至天

際垂直區劃為同一權

利主體，使用互不影

響，且與地籍分割線

一致者，其部分地號

土地建築物拆除新建

、增建、改建、修建

時，得免經原建築基

地其他地號土地及建

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四、原使用執照範圍內部

分土地或合併鄰地申

請建築時，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應於該

建築物拆除新建前，

套繪地籍圖列管使用

範圍，並應於新核發

建造執照載明原領使

用執照號碼及地號範

圍。 

四、建築基地部分地號土

地單獨或合併鄰地申

請建築時，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應於該

建築物拆除新建前，

套繪地籍圖列管使用

範圍，並應於新核發

建造執照載明原領使

用執照號碼及地號範

圍。 

用語修正。 

五、建築基地之套繪管制

規定如下： 

(一)建築基地因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 辦 理 逕 為 分

割，或經市地重

劃 、 區 段 徵 收

者，僅就非屬公

五、建築基地之套繪管制

規定如下： 

(一)建築基地經市地

重劃或區段徵收

後，僅就建築物

坐落之重劃土地

或原位置保留分

配之土地套繪管

一、第一款新增建築基地

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辦理逕為分割之

情形調整土地套繪管

制之規定。 

二、第三款參考內政部一

百零三年五月十九日

內授營建管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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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施用地之建

築基地或建築物

坐落之重劃土地

或原位置保留分

配之土地套繪管

制，原使用執照

範圍之其餘土地

不予管制。 

(二)建築基地內未計

入法定空地之私

設通路已變更為

計畫道路、公共

設施用地或現有

巷道致無法合為

一宗建築基地，

各區建蔽率均符

合行為時之規定

時，僅就該區建

築物及其坐落土

地套繪管制。 

(三)中華民國七十五

年二月一日以前

已領得使用執照

者，經檢討個別

建築物坐落土地

之建蔽率及原使

用執照範圍內剩

餘建築基地之建

蔽率符合原有法

定建蔽率，僅就

該 土 地 套 繪 管

制；經檢討法定

空地不足者，於

剩餘基地相鄰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

補足個別建築物

坐落土地之法定

空地面積後，得

與該相鄰土地合

併套繪管制 (如
附圖二)。 

 

制，原使用執照

範圍之其餘土地

不予管制。 

(二)建築基地內未計

入法定空地之私

設通路已變更為

計畫道路、公共

設施用地或現有

巷道致無法合為

一宗建築基地，

各區建蔽率均符

合行為時之規定

時，僅就該區建

築物及其坐落土

地套繪管制。 

(三)中華民國六十三

年以前原臺中市

轄地區或中華民

國六十九年以前

原 臺 中 縣 轄 地

區，已領得使用

執照者，經檢討

建築物坐落土地

之建蔽率符合規

定，僅就該土地

套繪管制；經檢

討法定空地不足

者，於相鄰土地

所有權人同意補

足法定空地後，

得與該相鄰土地

合併套繪管制。 

 

  

三○八○五二八二號

會議紀錄決議略以：

「一、建築基地法定

空地分割辦法發布生

效日前已完成地籍之

一宗建築基地倘基地

內各筆地號土地已按

行為當時建築法之規

定，將各筆地號土地

分割為可各自單獨建

築使用之建築基地

者，其部分地號土地

合併鄰地申請建築

時，免經原執照基地

內之其他地號土地所

有權人同意」，為保障

原使用基地範圍內個

別基地之法定空地權

益，增加相鄰土地所

有權人同意補足原使

用執照範圍內個別建

築物坐落土地之法定

空地後，免辦理法定

空地分割，即得與該

相鄰土地合併套繪管

制，並修正以建築基

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訂定生效日(七十五

年二月二日)為調整

套繪管制適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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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第三點第一項附表 

 

 

 

 

 

 

 

 原使用執照範圍內部

分土地申請建築之情

形 

原使用執照範圍內部

分土地合併鄰地申請

建築之情形 

一、原使用執照範圍

內部分土地申請

新建建築基地 

(A 基地) 

 

1.現行法定建蔽率。 

2.現行法定容積率。 

1.現行法定建蔽率。 

2.現行法定容積率。 

3.原有法定建蔽率 

二、原使用執照範圍

建築基地 

(A 基地+B 基地) 

原有法定建蔽率；但原

執照範圍內申請新建

建 築 基 地 之 建築 面

積，不超過原有建築面

積者，則本項免檢討。 

原有法定建蔽率；但原

執照範圍內申請新建

建 築 基 地 之 建築 面

積，不超過原有建築面

積者，則本項免檢討。 

三、合併之鄰地建築

基地 

(C 基地) 

 

無 1.現行法定建蔽率。 

2.現行法定容積率。 

 

備註：檢討第二項( A 基地+B 基地)時，因地籍重測致基地面積與原使用

執照核准不同時，仍以原核准基地面積為檢討依據。 

 

申請樣態 

 基地檢討範圍 

應檢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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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第三點第一項附圖 

 

 

 

 

 

 

 

 

 

 

 

 

 

附圖二 
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附圖 

 

 

 

 

 

 

 

 

 

 

 

 

 

 

個別建築物坐落土地 

自願補足納入套繪土地 

A 

剩餘基地 B 
擬合併之鄰地 C 

 
 

新建物 

擬合併之鄰地 C 
剩餘基地 B 

計畫道路 

原使用執照範圍內部分土地 
申請新建建築基地 A 

A 
B 

C 

法定空地 

建築物 


